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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組建合資公司的可能關連交易

本公告由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2021年8月28日，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及第九屆監事會第二
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公司與寶武環科組建合資公司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同意公司與寶武集團環境資源科技有限公司（「寶武環科」）訂立合資合同（「合
資合同」），共同投資設立名為寶武環科重慶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暫定名）
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

合資合同之建議內容

（一） 簽訂日期

合資合同擬於雙方履行完內部審批程序後簽署。

（二） 合同主體

公司與寶武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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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的註冊地擬為重慶市長壽經濟技術開發區，經營範圍主要
為建築材料、冶金礦產品技術開發、諮詢服務；再生資源的回收銷售；
鋼鐵渣、除塵灰（泥）、廢耐材、脫硫石膏等回收、分選、加工及銷售；
高爐水渣加工及銷售；礦渣微粉銷售；非金屬廢料和碎屑加工處理。

治理結構擬為設執行董事1名，由寶武環科推舉候選人；設監事2名，
由寶武環科和公司各推薦1名候選人，設總經理1名，副總經理若干名。

（四） 股本及出資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擬為人民幣10,000萬元，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
49%，出資人民幣4900萬元；寶武環科持股比例51%，出資人民幣5,100

萬元。

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名稱 出資比例 出資方式 認繳出資額

（人民幣萬元）

本公司 51% 貨幣 5,100

寶武環科 49% 貨幣 4,900  

合計 100% 10,000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登記為準。

本次交易將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雙方均以貨幣方式出資並按照出
資金額確定其投資的權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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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由股東各方按其認繳出資比例，自合同生效之日
後及合資公司設立（首次獲頒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之日起60個工作日
內出資人民幣1000萬元（寶武環科出資人民幣510萬元，公司出資人
民幣490萬元），全部註冊資本根據合資公司需要於 2025年12月31日
前由股東各方以每期出資總額為基數，按照各自認繳出資比例，及時、
同步、足額實繳到位。

（五） 合同生效

合資合同自合資各方簽署後生效。

交易目的和影響

本公司與寶武環科共同出資組建合資公司，並以此為平台有序承接公
司水渣、鋼渣、塵泥等相關固廢業務，通過固廢資源產品化和高值化，
為本公司創造增量價值，並助力創建生態工廠，發展新型工業，符合本
公司未來發展規劃要求。

本次交易根據公開、公平、公允原則定價，交易結算方式和時間公平合理，
不存在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也不影響公司的獨立性。

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重慶長壽鋼鐵有限公司（「長壽鋼鐵」）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的約23.51%，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中
國寶武」）通過與重慶戰略性新興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之間的一致行動協議控制長壽鋼鐵的65%股權。中國寶武為長壽鋼鐵的
間接控股股東，故此，中國寶武為本公司的間接主要股東，即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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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章下之關連人士。而鑑於寶武環科為一間由中國寶武控制的公司，
寶武環科亦為上市規則 14A章下之關連人士。當合資合同簽署後，合資
合同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屆時
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相關披露及╱或股東批准的規定。

合資合同擬於雙方履行完內部審批程序後簽署。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並未與寶武環科就上述事項訂立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合同。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鄒安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1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張文學先生（執行董事）、謝志雄先生（執
行董事）、鄒安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賴曉敏先生
（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盛學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金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郭傑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